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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呼和浩特市民政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呼和浩特市民政局、呼和浩特市养老服务中心、内蒙古自

治区养老服务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呼和浩特市泽惠养老产业发展中心、内蒙古怡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蕾娜范(呼和浩特)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苏州市社会福利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甄炳亮、王拓涵、陈曦、张国富、葛晓燕、李乐、高军、李星震、冯宇、樊涛、

王建国、李重阳、樊泗、李从容、高文钑、纳日斯、苗佳田、雅茹、陈凯悦、葛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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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及要求、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呼和浩特市市级养老服务示范中心、旗(区、县)区域养老服务综合体、街道养老服务

中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的服务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 31654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T 33168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服务基本要求

GB/T 35796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GB 38600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GB/T 42195 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437 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JGJ 450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JGJ 484 养老服务智能化系统技术标准

MZ/T 168 养老机构老年人健康档案管理规范

MZ/T 175.1 康复辅助器具租赁 第1部分：服务规范

MZ/T 175.2 康复辅助器具租赁 第2部分：清洗消毒规范

MZ/T 187 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

MZ/T 207 老年人助浴服务规范

MZ/T 216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风险评估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Home-based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center

提供老年人全日托养、日间照料、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助餐、助医、助洁、助浴、委托代办、文化

教育等服务和养老服务业务指导、区域资源调度的城市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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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选址布局

4.1.1 选址应综合考虑所在辖区老年人口分布状况、服务需求、服务半径等因素，优先选择老年人口

密集、交通便利、临近医疗卫生机构等公共服务设施的位置。

4.1.2 宜依托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社会工作站等建设资源，

因地制宜改（扩）建中心。

4.1.3 周边及内部道路应实行人车分流，满足消防通道、疏散安全等需要，远离污染源、噪声源及危

险品生产、储运等区域。

4.1.4 选址布局应符合 GB 50437、JGJ 450 的相关要求。

4.2 环境及设施设备

4.2.1 功能定位在旗(区、县)区域养老服务综合体的建筑面积不应低于 1500m2，功能定位在街道养老

服务中心的建筑面积不应低于 1000m2，功能定位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的建筑面积不应低于 350m2，

护理型床位比例不应低于 60%。

4.2.2 建筑设计应考虑网络服务和信息化管理需要，敷设线路，预留接口。

4.2.3 整体环境应按照 GB 50763 的要求进行无障碍设计。

4.2.4 应设置服务接待、生活照料、就餐膳食、康养护理、文化教育、人文关怀、休闲娱乐、综合管

理等功能区。老年人居室宜与康养护理、休闲娱乐等用房做必要的分隔，餐厅与卫生间、垃圾站等污染

源的距离不宜小于 15 米，且不宜设在污染源的下风侧。

4.2.5 设餐厅（食堂）的应符合 GB 31654 的相关要求。

4.2.6 二层及二层以上的多层建筑应设有防跌落措施。

4.2.7 电气、消防安全设施设备配置应符合 GB 50016、GB 50116 和 GB 50140 的要求，并定期检验、

维修，确保消防设施器材完好。

4.2.8 出入口、居室、卫生间、浴室、公共活动区域等老人经常活动的场所应配备紧急呼叫设备。

4.2.9 出入口、餐厅、活动区域、走廊等公共区域应安装视频监控。

4.2.10 宜设置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等智能系统，系统配置参考 JGJ 484，并配置毫米波感知设备、智能

床垫、智能监控、红外定位等智能设备。

4.3 运营机构

4.3.1 应在醒目位置公布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规章制度、组织架构、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

务流程、服务承诺、专业技术人员资质、收费标准、投诉方式。

4.3.2 应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并有效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管理制度、生活照料制度、后勤保障制

度、质量监督制度、合同管理制度。

4.3.3 应建立完善的设施设备（含特种设备）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信

息安全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等安全管理体系，制定各项应急预案并每半年应开展一次安全应急演练。

4.3.4 服务安全应符合 GB 38600 的相关要求，参照 MZ/T 216 开展服务安全风险评估并明确应急处置

流程。服务安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自伤和他伤、压疮、跌倒、坠床、噎食、误食、走失、烫伤、食物

中毒。

4.3.5 应根据服务需求，为接受服务的老年人开展能力状况、家庭情况、居家环境等评估工作,并根据

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服务计划（方案）。老年人能力评估应按照 GB/T 42195 开展。

4.3.6 应为老年人建立服务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老年人基础信息、健康信息、服务申请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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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合同、服务记录、服务确认单。

4.4 从业人员

4.4.1 应根据规模大小和功能定位，按 MZ/T 187 的要求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人员配备应与

服务规模相适应，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至少配备 5 人的专职人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至少配备 2 人的

专职人员。

4.4.2 宜配备具有相关资质的医生、护士、康复治疗师、营养师、健康管理师、社会工作者等相关专

业技术人员。

4.4.3 养老护理员等照护服务从业人员应接受岗前培训，经考试合格后上岗，在岗期间接受定期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老年服务职业道德与法律法规；

——老年人常见病护理要点；

——老年人生理及心理特点；

——养老护理具体知识与技能；

——常见服务风险与应急处理。

4.4.4 应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安全教育，参训率 90%以上。

4.4.5 一线工作人员及餐饮服务人员应持有健康证或体检证明。

4.4.6 宜建立与服务相适应的医疗、康复、社会工作、法律、心理咨询等志愿者队伍。

4.5 标识要求

4.5.1 公共区域标识应具有明确性和显著性，便于老年人识别，符合 GB/T 10001.9 的要求。

4.5.2 内部应设置完整、清晰、简明的标识系统，包括但不限于：

——设置明确的导向标识，注明楼层、功能区、房间号等信息；

——涉及人身安全的场所和设施设置易于识别的警示标志，如配电房、消防控制室；

——设置必要的安全提示标识和应急疏散标识。

示例 1：安全提示标识如小心地滑、小心台阶、禁止吸烟、小心烫伤、当心触电等。

示例 2：应急疏散标识如安全出口等。

4.5.3 外部应使用统一标识，名称可为市级 XXXX 养老服务示范中心、XX 旗(区、县)XXXX 区域养老

服务综合体、XX 街道 XXXX 养老服务中心、XX 社区 XXXX 养老服务中心(站)。

5 服务内容及要求

5.1 全日托养

5.1.1 服务项目应包括但不限于：出入院服务、生活照料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服务、洗涤服务、

医疗护理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心理/精神支持服务、委托服务、康复服务。服务质量应符合 GB/T 35796

的要求。

5.1.2 应按 MZ/T 168 的要求为全日托养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老年人基本信息、

健康评估、健康体检、机构内外就医情况、知情同意书及辅助检查报告单。

5.1.3 宜为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通过内设医疗机构或与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等医疗资源签约合

作，通过医护人员定期巡诊、建立就诊绿色通道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及时便捷的能力评估、健康管理、

慢病诊疗、陪同就诊、代为取药等医疗服务。

5.2 日间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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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应具备 GB/T 33168 要求的日间照料服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就餐服务、临时托养服务、心理

/精神支持服务、文化娱乐服务、个人照护服务、医疗健康服务、保健康复服务。

5.2.2 应拓展延伸日间照料服务项目，向周边老年人开放机构公共活动场所和设施，为有需求的老年

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有条件可开展上门接送等服务。

5.3 康复辅助器具租赁

5.3.1 供租赁使用的康复辅助器具应属于民政部发布的《中国康复辅助器具目录（2023 版）》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矫形器和假肢、个人移动辅助器具、个人生活自理和防护辅助器具、家庭和其他场所的家

具和适配件、沟通和信息辅助器具、个人医疗辅助器具、技能训练辅助器具、操作物品和器具的辅助器

具、环境改善和评估的辅助器具、家务辅助器具、就业和职业训练辅助器具、休闲娱乐辅助器具。

5.3.2 应对租赁康复辅助器具需求的老年人的基本日常生活能力以及生活环境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

结果，向老年人及其亲属提供康复辅助器具适配建议。

5.3.3 应结合适配建议、老年人及其亲属意愿，按照 MZ/T 175.1 的要求为其提供康复辅助器具租赁服

务。

5.3.4 完成康复辅助器具租赁服务后，应及时收回康复辅助器具，并按照 MZ/T 175.2 的要求进行清洁

消毒。

5.4 老年助餐

5.4.1 宜建有老年餐厅或依托中央厨房或周边饭店、餐厅，为社区及居家老年人提供订餐、集体用餐、

配餐、送餐等服务。

5.4.2 餐饮烹饪制作应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相关标准并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

5.4.3 宜结合老年人需求、生理特点、生理状况、地域特点、民族、宗教习惯等方面制定食谱，做到

粗细搭配、营养均衡、种类丰富。

5.4.4 老年人餐食每餐每样应实行留样制，在专用留样冰箱中每餐每样不少于 125g，保留 48 小时，

并建立留样台账。

5.5 老年助医

5.5.1 宜为有服务需求的机构内老年人提供按摩理疗、预防保健、健康管理、医疗护理、药物管理、

协助医疗、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感染控制、肢体康复训练、康复器材租赁、康复咨询等服务。

5.5.2 宜为有服务需求的居家老年人提供按摩理疗、肢体康复训练、预防保健、健康管理、药物管理、

康复咨询、康复器材指导使用等上门服务。

5.5.3 宜定期开展健康宣教、保健知识讲座。

5.6 老年助洁

5.6.1 宜为有服务需求的居家老年人提供居室清洁服务，包括卧室、起居厅、厨房、卫生间、浴室等

室内地面清扫和擦拭室内墙壁、门窗、玻璃、家具及家用电器表面等。

5.6.2 宜为有服务需求的居家老年人提供设施设备清洁，包括康复辅助器具、家用医疗设备等专业设

施设备清洁等。

5.6.3 宜为有服务需求的居家老年人提供身体清洁服务，包括洗头、洗脸、洗手、刷牙、漱口、口腔

擦拭、剃须、剪指（趾）甲等。

5.6.4 宜为有服务需求的居家老年人提供衣服洗涤服务，包括老年人衣物、被褥等织物清洗和消毒服

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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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老年助浴

5.7.1 应按照 MZ/T 207 的相关要求为有服务需求的居家老年人提供入户助浴服务，包括坐位洗浴、卧

位洗浴、床上擦浴等。

5.7.2 在服务过程中，应进行相应的安全提示，发生意外情况时，按照应急处置预案及时处理。

5.8 委托代办

宜为有服务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委托代办服务，包括代管物品、代购物品、代领物品、代寄物品、代

送物品、代缴费用、陪同出行、协助交通、代对接专业法律组织等。

5.9 文化教育

宜为有需求的老年人开发提供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开展的以学习活动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活动，包括

参观研学、读书沙龙、书法沙龙、古诗词鉴赏等。

5.10 区域协调

5.10.1 宜为辖区内的其他养老服务设施提供政策咨询、资源链接、服务指导等支持性服务。

5.10.2 宜在辖区内开展养老服务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普及、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防范非法集资、

抵制非法宗教渗透、安全生产、数字助老等安全宣传工作。

5.10.3 宜建立健全辐射辖区内老年人基本情况的信息库，推动信息数据共享，承担辖区养老信息管

理维护功能。

5.10.4 宜建立智慧管理系统，收集分析老年人服务需求，链接周边为老服务资源，如适老化改造、

法律援助、遗嘱公证等，统筹调度本辖区内养老服务资源，为养老服务供需双方提供对接。

6 服务评价与改进

6.1.1 应及时听取老年人、相关第三方、社会的意见和建议，采取问卷调查、开通服务电话、设置意

见箱、邮箱等方式收集相关信息。

6.1.2 应综合运用内部自评、服务对象评价、主管部门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开展日常、定期、不定

期、专项评价。评价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年度服务人次、服务对象满意度、服务项目完成度、服务准时率、

有效投诉结案率、发展规模、创新示范、表彰奖励。

注1：发展规模指实现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运营。

注2：创新示范指承接重大工程、创新示范、试点试验等项目；承担科研项目、开展科研合作、课题研究；参与养

老服务相关标准(国家、行业、地方、团体标准等)制修订工作。

6.1.3 应建立持续改进机制，通过召开工作例会、座谈会等形式，认真梳理问题、分析原因、及时整

改、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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